
氹仔坊眾學校(中小幼) 

“2024/2025學年學校發展計劃” 

公開招標內容 

 

第一部分： 

  公開招標項目 

序號 校部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文件 

資助主題14—校舍興建與修葺及設備購置  

1 中小學部 

M24-0005801001 

M24-0005801079 

M24-0005801105 

M24-0005799900 

14.7.1-添置新教學大樓教學資訊設備 

14.3.1-添置新教學大樓課室音響設備 

14.1.10-完善新教學大樓禮堂影音系統設備 

14.1.5-優化小學部課室教學設備(第一階段： 以一個室為試點) 

 

2 中學部 M24-0005800943 14.2.1-添置新教學大樓教學傢俱設備  

3 中學部 M24-0005791488 14.1.1-AI聽說課堂口語(英文/普通話)輔助教學系統 附件一 

4 中學部 
M24-0005799759 

M24-0005799744 
14.1.3-人工智能創新教育項目(正規課程)－－補增設備 

14.4.1-中央電化教育館人工智能創新教育項目(正規課程) 
附件二 

5 中小學部 M24-0005799929 14.1.6-更換小學部課室電腦顯示屏設備  

6 中小學部 M24-0005799994 14.1.7-添置教學人員手提電腦  

7 中小學部 M24-0005800034 14.1.8-教學上相關的軟件購置  

8 中學部 M24-0005800932 14.1.9-添置3D打印機－－物聯網潛能班補增設備  

9 中小學部 M24-0005801174 14.1.11-購買資產管理系統軟硬件  

10 中學部 M24-0005800212 14.4.3-初一級AST課程設備(正規課程)  

11 中學部 M24-0005800313 14.4.4-初三級AST課程設備(正規課程)  

12 中學部 M24-0005800929 14.4.6-AIOT智慧物聯網班設備(潛能班)  

13 幼稚園 M24-0002196079 
14.1.2-翻新裝修－－地面層工程(地膠及、地磚、腳線、牆身

及天花)  

 

第二部分： 

  公開招標說明 

1. 招標目的： 

  為有效開展資助主題14的設備購置和校舍修葺，改善學習和教學的環境和設備，為學生提供更

優質的服務。 

2. 招標方式： 

  以公開招標的方式。投標公司可選擇競投招標文件中的全部或部分項目(決標時將會作分項處

理)。 

3. 招標單位： 

  單位名稱：氹仔坊眾學校 

  單位地址：氹仔布拉干薩街463號氹仔坊眾學校小學部 

  聯絡人：何偉倫副校長 

  聯絡電話：28831980 

4. 招標日期： 

 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20日，中午12:30截標。 



5. 標書遞交方式及地點： 

(1) 標書遞交地點為氹仔坊眾學校小學部總務處(氹仔布拉干薩街463號)，標書必需密封，請於

標書封面註明「2024/2025學年學校發展計劃」。 

(2) 「2024/2025學年學校發展計劃」公開招標—入標清單表不要封於標書內，以便在遞交標書

時作登記之用。 

(3) 遞交標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 09:00-12:30及14:00-17:00，星期六 09:00-12:30（學校假期除

外）。 

6. 投標須知： 

(1) 供應商需按招標文件列明的項目編號及項目內容提供報價資料，請勿改動項目編號及項目

內容的描述。日後在獲判給後提供的合約、發票及收據等文件亦需按此原則處理。 

(2) 校方會因應報標的實際情況及教青局的資助金額作判斷，並對報價的各項目作出是否中標

的決定。 

(3) 為保證相關項目能有序執行，投標者需要以項目為單位（參看第一部分序號所示），對項

目內所有內容進行報價投標，而對未能報價的項目，則請清楚註明“未能提供報價”字

樣。 

(4) 每一份「2024/2025學年學校發展計劃」公開招標—入標清單表均在取招標文件時被統一分

配編號，在遞交標書時必需對應。 

(5) 所有項目的工程量單電子檔，均可在學校網站下載。 

7. 開標日期：2024年7月22日14時30分。  

8. 投標公司請提供以下文件：入標清單表、報價單、公司註冊資料、公司簡介(過往承擔同類活動工

作的經驗)、所有利獲判給文件等 。 

9. 報價單請列明以澳門元為交易貨幣單位。 

10. 設備報價單有效日期應不少於120天。 

11. 中標者如非特殊情況，請維持原競投價，否則本校將重新考慮本次招標項目。 

12. 若報價公司在報價表以外的其他文件上也寫上有關價格，僅視為對報價表的補充；倘與報價表內容

不一致，則以報價表所寫的價目為準。 

13. 評標後可作部分或全部判給，學校保留最終解釋權。 

14. 資助主題14—校舍興建與修葺及設備購置之各個項目的評標標準如下： 

(1) 合理標價：50% 

(2) 理想工期：10% 

(3) 使用材料：10% 

(4) 施工計劃：10% 

(5) 同類工程的施工經驗及質量：10% 

(6) 其他：10% 

15. 以上資訊如有不足或錯漏，學校可適時作出補充或更正。 

 

氹仔坊眾學校 

2024 年 7 月 1 日 


